关于聚氯化铝采购的技术要求
1、 报价范围
[bookmark: _GoBack]聚氯化铝液体（PAC）适用介质为生活饮用水，需求量550吨。
2、 提供产品生产及验收质量标准
1.《生活饮用水用聚氯化铝》（GB15892-2020）
2.产品应符合《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GB/T17218）
3.必须持有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及相应的检测报告。
	指标名称
	指标

	
	液体

	氧化铝（Al2O3）的质量分数/%
	≥10.0

	盐基度/%
	45.0-90.0

	密度（20℃）/（g/cm3）
	≥1.12

	不溶的质量分数/%
	≤0.1

	pH值（10g/L水溶液）
	3.5-5.0

	铁（Fe）的质量分数/%
	≤0.2

	砷（As）的质量分数/%
	≤0.0001

	铅（Pb）的质量分数/%
	≤0.0005

	镉（Cd）的质量分数/%
	≤0.0001

	汞（Hg）的质量分数/%
	≤0.00001

	铬（Cr）的质量分数/%
	≤0.0005

	表中所含产品的不溶物、铁、砷、铅、镉、汞、铬的质量分数均按Al2O3含量为10.0%计，Al2O3含量>10.0%时，应按实际含量折算成Al2O3为10.0%产品比例，计算出相应的质量分数。本产品还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要求。


3、 相关要求
1.所投产品质量技术按照国家GB15892-2020标准且混凝实验达到药剂投加量低于40mg/l以内，浊度降至0.9NTU，铝降至0.2mg/l以内。
2.外观要求：液体（无色至淡黄色液体）；
3.原料要求：生产聚氯化铝的盐酸，应采用符合GB/T320规定的工业合成盐酸；含铝原料，应以符合GB/T4294规定氢氧化铝为主要原料。
严禁使用工业废盐酸生产产品，若被发现则立即终止合同，并追究供方的法律责任，同时将该单位列入采购黑名单，并向地区水协通报。
4.投标人须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具有较强的服务能力，具有固定的项目实施组，配有较强的相
关技术队伍，能提供长期快速的售后服务响应。
5.投标企业须常年跟踪采购方原水水质，根据季节变化及调整所批产品。采购方可以根据《生活饮用水用聚氯化铝》（GB15892-2020）标准中各项指标在标准范围内进行调控，中标企业需满足要求。
6.保质期要求:保质期不少于6个月。
7.交货地点为采购人指定存放地点，卸货费用由中标单位负责。
8.投标企业必须承诺投标样品与中标后供应批量产品质量的一致性，投标企业中标后批量供应的产品质量如发现与承诺投标样品有明显差异，招标方有权中止合同，并中标方将对相关后果负有全责。
四、工作范围
供应商需提供标的物及相关附件、运输、检验等。
五、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要求:
1.质量要求
（1）合格及以上，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要求。
（2）货物验收过程中，由于质量不合格或运输等原因所造成的一切费用均由供应商负责。
（3）中标供应商须对因投标货物使用期内本身的固有缺陷和瑕疵承担责任。
（4）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权威部门对以上投标产品或同类产品的性能技术指标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5）中标供应商在货物出厂前，应严格按照产品国家产品技术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进行全面检验，并连同厂家出具的本批次货物的产品合格证及检测报告一并提供给买方。
备注:
1.交货时间及地点:合同签订后接采购人通知2天内将货物运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完成称重后送达需方仓库，货物到达需方仓库之前的所有费用、损失与风险均由供方承担。
2.质量要求:供应商保证提供的产品为原厂生产的，达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性能达到采购人需求，原厂正品，以次充好，十倍赔偿；质保期不少于6个月；质保金为1万元；如因质量问题对采购人生产造成直接、间接损失的，供应商需承担所有相关费用及损失，供应商承诺对采购人所使用的产品进行技术跟踪及现场服务，如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经供应商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服务仍达不到较好的絮凝效果，供应商需将剩余的产品进行更换。
如成交供应商连续产生两次质量问题或混凝实验达不到技术要求，采购人有权解除和成交供应商的合同。
3.验收方法、标准及质量异议期:采购人每季度对货物进行抽检并送检有资质的相关部门进行检测，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在收到货物之日起30日内提出书面异议:对于采购人不能及时检测的或内在的质量问题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后可及时向供应商书面提出，对现有货物进行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确定质量问题。检测机构优先选用国家权威机构，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